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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味問題之我見我思 
劉希平* 

 

摘要 

本文介紹異味問題造成之健康疑慮與民怨陳情，並嘗試以科學方式調查異味之

程度與來源，進而提出改善方式。異味來源之確認與分析方法雖為源頭管制的要

項，但人體敏銳的嗅覺往往遠勝於儀器之偵測極限，藉由訓練有素的嗅聞人員，評

估可能污染來源對於附近環境之影響。本文藉由 3 種不同異味之實際案例，說明異

味之產生、污染源對附近環境之影響程度與實際調查可行之控制方式。  

由於異味採樣和後續嗅聞官能鑑定可能造成之偏差結果，本研究招募多位居住

於污染源附近教師、家管和大學生，以環境檢驗標準方法之官能測定檢定和品水訓

練，篩選出 37 位合格的異味辨識人員，直接嗅聞焚化爐附近環境空氣中異味狀況，

即時辨識異味等級與追蹤可能污染來源。  

隨後，藉由 3 周的日、夜異味密集嗅聞計畫，配合環境指紋調查工作，共計調

查目標區域 63 處可能異味來源。在 37 位合格異味辨識人員 3 週內共計 1,489 次異

味記錄下，僅有 7 次認為是塑膠或垃圾燃燒異味，其可能來源除了焚化爐外，也不

能排除污染源是附近開放區域之露天燃燒。由於此塑膠燃燒之異味發生比例甚低，

顯示焚化爐廢氣應該不是該區域異味的主要污染來源。  

最後藉由台北車站捷運旅客進出捷運車廂時，嗅聞到嚴重的腐臭味，在極短時

間內湧入大量異味陳情通報。在現場實地調查可能污染源後，雖未進行任何異味採

樣鑑定，但經由污染防制技術理論與實際可能異味發生情境的邏輯推演，提出可行

之改善建議方案。在可能污染源進行異味改善後，也即時地解決困擾人心的台北捷

運之腐臭陳情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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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在長期暴露於異味情境下，可能造成情緒低落、憂鬱退縮、影響食慾、噁心嘔

吐、煩躁不安，嚴重者甚至影響消化功能。在精神方面，容易使人注意力無法集中，

降低工作情緒，顯著影響判斷力與記憶力等大腦思考功能。當民眾習慣於環境水準

提升之際，也提高了日常生活品質的要求，人體感官對於擾人的噪音與異味忍受度

也隨之降低，結果是民眾對於此 2 類的環保陳情事件顯著增加，更是中央與地方環

保機關棘手的環保問題。  

噪音之於聽覺；異味之於嗅覺，噪音可能來自工程建設、工作振動、活動音源

等，大多穩定且持續，其中又以低頻噪音較難防制，但大多可以明顯查出產生來源，

進而加以管制。然而，異味之發生與危害範圍甚大，與其發生原因和大氣擴散有關，

屬於難以捉摸、且因人而異的感覺公害。水溝淤積底泥之臭味、餐廳廚房之油煙、

工廠有機溶劑氣味，或可稱之為污染；然而咖啡店之烘焙氣味、麵包店的香味、中

藥店的煎煮氣味，有時也令附近居民難以忍受，稱之為臭味污染似乎過於嚴重，因

此改稱為異味問題。  

長期受到異味干擾情境下，可能導致受害者情緒低落，甚至憂鬱退縮。在要求

環境品質提升之際，不容忽視異味造成的廣大民怨。異味問題不侷限於工廠廢氣、

交通廢氣等常見污染行為，一般民眾的家居活動（如裝潢氣味、廚房油煙、水溝臭

味）、一般商業（如汽車烤漆、餐廳油煙），甚至寵物在路旁的排泄物，都可能是

環境異味污染來源。當異味問題造成民眾困擾，並向環保單位陳情後，可能造成程

度不一民怨，需即時釐清污染責任和排除污染狀況，尤其是潛在污染來源為政府大

型機構時，更應積極面對異味之陳情案件。  

異味來源眾多，加上空氣擴散影響，通常無法有效地追查出源頭，且異味對應

的防制技術遠落後於民眾對於生活品質之要求。因此，對於異味問題和可能造成之

公害而言，建立公正的異味監測方式、專業人員的邏輯評估、配合有效的污染改善

設備、或溫和疏導受影響區域的民眾，希望有助於改善異味的公害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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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異味之來源與可能物質 

環境中最常見的異味來源是水溝臭味、垃圾臭味、魚市場臭味、車輛廢氣和近

年來民眾抱怨頻繁的餐廳油煙氣味等。幼年時期，上下學路途中，經過 1 家皮革工

廠時，明顯的牛皮臭味撲鼻，久而久之也就習慣了。大學期間，院子種植曇花，夜

間濃郁花香襲來，可遠聞，絕不可近看，一旦持續 1 小時，就厭倦其香味，甚至無

法閱讀與思考。即使曇花一現，也無法忍受，因而白天一見曇花花苞，便剪下做花

肥，以圖個一夜清淨。從事環保工作後，在許多工廠進行煙道採樣，聞遍了工廠各

式異味，也親眼目睹台灣工業界在環保成長後的潔淨歷程。任教以來，校園內著名

的麵包店竟也受到住宿學生陳情，因為製作麵包過程的香味過於濃郁，以致於無法

唸書。因此，異味之分類與分級也應與時俱進，降低日常生活環境的異味問題，更

是政府戮力德政與民眾生活福祉。  

臭味物質所含的化學成分多半含有硫、氮兩種元素，例如：生活環境中的硫化

氫（H2S）和氨（NH3），多由人體糞尿分解而產出；添加於瓦斯中的甲硫醇，在

極微量時即具有明顯異味，以警示民眾瓦斯外洩危機；而肉類氧化過程中的脂肪酸

氣味、氨基酸、胺類等，均具有使人不適的臭味。有些異味物質是由污染源自然外

洩或不當釋出，例如：垃圾掩埋場、公共廁所等，異味隨著大氣風場擴散至下方環

境。異味物質也可能隨著廢水排放至水體，影響下游水質與附近空氣。1961 年 8~9

月日本川崎市曾有 3 次在夜間發生惡臭公害，在南風風速以 3 m/sec 往北吹拂，如

爛洋蔥的惡臭瀰漫廣達 20 公里的區域。靠近發生源之部分居民當場薰昏送醫，有

人掩鼻而逃，許多人在睡夢中薰醒，感到噁心、嘔吐、頭疼等症狀，經查證後，為

南方某家工廠趁黑夜偷排含硫醇類之廢油至廠外水體，隨著水流擴散至下風處 [1]。

1992 年 6 月 30 日，一輛載運苯的火車在美國明尼蘇達州 Nemadji 河上的鐵橋發生

翻車意外，載運苯的容器受撞擊而破裂，洩露出 79.5 公噸的苯。由於苯的密度比

水輕，也不溶於水，液態苯漂浮在河流水面上時，隨即蒸發形成危險度極高的苯霧，

隨著河谷風，飄向下游的蘇必略湖，為了保障下風處居民之安全，更緊急撤離住在

Duluth 市的 4 萬居民。未能即時疏散之民眾，必須在家緊閉門窗，靜待電視、廣播

之解除警報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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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與日本在地理位置相近，歷史上的淵源足以成為台灣的借鏡。日本對於公

害的認知與管制，始於 1955 年，也是始於民眾對於惡臭公害之陳情案件急遽增加。

東京都市公害部使用當時才研發的氣相層析儀，對於魚腸骨產業造成之硫化物、胺

和脂肪酸等惡臭進行鑑定，並開發多種採樣與檢測方法，檢測主要惡臭物質，如硫

化氫、甲硫醇、氨氣等，並於 1971 年即訂定「惡臭防止法」，顯見日本對於異味

公害之重視 [2]。  

由於異味污染之強度因人而異，王紹漢 [1]提出惡臭強度表示法（如表 1 所示）。

惡臭強度由無臭（等級為 0）至極臭（等級為 5），如此對於臭異味之簡易分類，

或可作為惡臭強度等級，使異味陳情案件有明顯之程度分級，便於進行後續追查。 

表 1  惡臭強度表示法  

 

然而一般民眾無法確實辨別惡臭或異味之強度，異味閾值因人而異，所以惡臭

強度確實分級制度宜使用於經過異味訓練有素的專業人士。例如：當接受陳情者提

出之異味陳情時，可以詢問陳情者異味狀況，如果陳情者雖可感受到異味，但無法

辨別臭味特性與感受，建議之惡臭強度為 1；如為可明顯感知臭味和確實描述臭味

特性，仍可忍受情形下，建議之惡臭強度等級為 3，應視為「臭味」；如嗅聞到極

臭氣味，至無可忍受地步，需要就醫程度，建議為惡臭強度等級為 5 之最強烈等級。

對於臭異味之陳情描述越詳細，較容易追查可能來源和後續處理。  

臭之意義為負面表述，顯示可明顯判斷臭味來源時（惡臭強度等級在 2 以上），

應視為「臭味」，環保機關即需積極處理此類案件，因為可能進一步擴及其他區域

之民眾。而等級在 1 或 1 以下時，會令人感到不舒服，影響生活品質，但不至於影

響個人健康。  

惡臭強度 嗅聞感知程度 本文建議異味等級 

0 無臭 無 

1 可感知輕微異味（無法分辨異味）  異味 

2 易感知的微弱臭味（可判斷臭味特性） 臭味 

3 明顯感到臭味（仍可忍受的程度） 臭味 

4 強烈臭味（不可忍受的程度） 惡臭 

5 極臭（需要就醫） 惡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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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異味標準檢驗方法 

因應近年本國逐漸增加的異味問題，首要的工作為建立公正客觀的檢驗方法與

程序，對於異味鑑定過程主要依據環境保護署環境檢驗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environmental analysis, NIEA）所訂定之標準方法，大致分為兩種概括方式：1.人體

官能測定及 2.採樣與儀器分析：  

1.異味程度之官能測定：NIEA 訂定之異味污染物官能測定法  — 3 點比較式嗅袋法

（A201.13A）是以惰性材質的採樣袋採集周界大氣或煙道排氣異味氣體樣本，藉

由通過 5 種氣味(花香、成熟果實、糞臭、焦糖、汗臭味)考核之合格檢測人員，

進行不同稀釋比例之異味檢測，據以計算樣本中之異味程度。此方法是以人體嗅

覺感官為主的檢驗方法，但無法判定異味物質之屬性與濃度。  

2.精密的異味物質分析：異味檢測目的為確實分析異味物質之化合物屬性與濃度，

據以追蹤異味來源。由於環境中之異味濃度多半偏低，且物理（沸點、溶解度）

和化學（鍵結、極性）特性差異甚大，因此需以有效採樣方式捕捉異味。之後，

再依據其屬性，選擇高效能、高解析的儀器分析異味物種與濃度。異味之樣本採

集分為採樣袋、集氣鋼瓶、吸附管、吸收瓶等方式。高效解析儀器包括：離子層

析 儀 （ ion chromatography ） 高 效 能 液 相 層 析 儀 （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分光光度計（UV spectrometer）、氣相層析儀（gas 

chromatography, GC）、火焰離子偵測器（flame ionization detector, FID）、電子

捕捉偵測器（electron capture detector, ECD）、氮磷偵測器（nitrogen phosphate 

detector, NPD）等。由於不同異味物質之採樣與分析方法不同，需針對可能異味

物質，選用合適採樣與檢驗方法，方得以鑑定異味物質，進而追蹤可能污染來源。 

異味物質之標準檢驗方法和過程列於表 2。除了上述主要之異味檢測方式，在

新科技發展下，傅立葉轉換紅外光譜（Fourier transfer infrared, FTIR）以紅外線在

不同波長下的吸收光譜，配合傅立葉數學矩陣數值計算，可在現場即時判斷可能異

味物質與濃度。但仍須克服即時儀器設置、低濃度偵測極限和水氣、二氧化碳之干

擾。然而，越精密之異味檢測所需要專業人力、檢驗技術、分析儀器與經費更高，

調查異味問題時，需先考量檢驗需求的樣本數目和精密程度，做後續追蹤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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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異味物質與本國標準檢驗方法  

異味化合物 方法編號 主要採樣與檢測方式 

氯氣、溴氣 A425.70C 銀膜濾紙採樣→萃取→IC 

氨氣 A426.72B 吸收法採樣→呈色→UV 

酚、甲酚 A502.70B 吸收法→HPLC/螢光偵測器 

三甲基胺 A707.11C 玻璃纖維濾紙→萃取→GC/FID 

氣態有機溶劑 A707.11C 活性碳吸附管→適當溶劑脫附→GC/FID 

鹵素碳氫化合物 A714.10T Tenax-TA 吸附劑→熱脫附→GC/ECD 

二甲基甲醯胺 A731.70C 活性碳吸附管→有機溶劑萃取→GC/NPD 

碳氫化合物 A715.14C 不銹鋼採樣桶→冷凍捕集→熱脫附→GC/MS 

碳氫化合物 A732.10C 不銹鋼採樣桶→冷凍捕集→熱脫附→GC/FID 

四、異味陳情案件之分類方式 

為了達到即時反應民眾對於異味污染陳情事件之處理，環境保護署要求各縣市

接獲民眾陳情時，應儘速至陳情地點，進行瞭解與處理。新北市更設置環保派出所

以即時回應民眾對於污染之陳情與抱怨。異味陳情事件更與時效性高度相關，異味

受到污染排放特性、大氣擴散情形、無風或下風處之位置影響，即使在極短時間抵

達陳情點，往往可能事過境遷，異味無影無蹤。如果異味之氣味特殊而明顯，則不

難判定污染歸屬，以利後續處理。但多數異味陳情為偶發事件，陳情者也不容易描

述異味感覺與氣味特徵，遑論追蹤其污染來源。  

異味陳情者對污染忍受度隨著環境品質提升而降低，以往可暫時忍耐的不便，

現今會一股腦地陳情，交由環保機關查處，更無須陳情者自行出面。好處是政府對

民眾的服務措施，壞處是輕微污染可能變得一發不可收拾，也成為有心人士利用環

保陳情管道作為蓄意攻擊或防制設備的生意契機。現階段異味陳情系統對於陳情者

陳述異味種類與來源，往往不易表達出特定對象或異味狀況。異味屬於感官認知，

一般而言，陳情者對於異味忍受程度多半已達極限，才利用陳情專線抒發希望環保

單位對於異味管制之期盼。因此，異味陳情案件調查也應用同理心進行追蹤與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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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國不同縣市針對異味之陳情案件處理方式不一，環境保護署要求接到陳情者

申訴電話後，陳情地之所屬環保機關應儘速抵達陳情點，進行稽查，確認陳情內容。

異味陳情案的確具有時效性，如未能及時抵達現場，異味採證不易，遑論追蹤異味

來源。因此建議異味陳情案件可以分為：  

1.零星、偶發陳情案件：單一陳情者針對不明異味提出污染抱怨，抱怨對象也不明。

建議稽查人員到現場後，約略詢問附近民眾有關異味之嚴重情形做成相關紀錄。

若同一地點在選定時間內（例如 1 個月）再遭陳情，則應提升為重點陳情案件。 

2.重點陳情案件：異味污染區域內若有不同民眾重複陳述異味污染現象，顯示異味

污染具有一定的嚴重性。若異味濃度過高，已達惡臭程度，則可能有民眾健康受

到影響。惡臭污染區域附近醫院就診紀錄可作為惡臭污染之佐證，但也應該防止

有心人士利用就醫紀錄做後續求償依據，污染之即時監測資料與醫生之主觀診斷

紀錄都是惡臭追蹤之線索。  

如果僅有少數人受到影響，建議視為零星、偶發陳情案件，若官能檢測結果在

法規容許範圍內，應提供陳情民眾相關檢測結果；如果異味區域有大規模且不同來

源的陳情，在調查時間與經費限制下，異味調查檢測方式建議先以官能測定確認可

能之異味區域和來源，再使用精密分析方法檢驗可能異味物質，同時追查附近可能

污染來源和其運作記錄。一般而言，業者隱瞞態度和推託行為是可能追查重點。  

但也不能排除少數有心人士，藉由環保陳情專線，蓄意達成個人要求或事業發

展的目的。98 年餐飲業之異味陳情案件激增，主因是許多餐飲業的排煙管道往往

利用鄰近水溝作為廢氣排放位置。此舉除了不合乎環境衛生外，更可能使水溝中病

媒侵入餐廳飲食環境，因此環保單位規範不得以此方式排放廚房廢氣。但此規範也

造就了餐廳油煙處理設備之廣大銷售市場，相同區域內之大部分餐廳在短時間內幾

乎遭受多次異味陳情。在環保單位依據陳情展開現場稽核後，便有油煙異味處理設

備業者拜訪遭受陳情的餐廳業者，因而引發受陳情商家質疑污染防制設備業者與環

保機關稽查人員之勾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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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異味現場即時追蹤之建議 

異味問題調查中，最困難的部分在於異味樣本採集至採樣裝置後，直到分析前

可能發生化合物衰退、吸附於採樣裝置表面等情形。此外，現階段異味最精密儀器

所能檢測出之濃度為 ppb（十億分之一）等級，但仍遠高於人體嗅覺之上。人體嗅

覺的感知是先由鼻腔上方的嗅覺接受器感知異味之刺激，經過嗅覺上皮的嗅細胞、

支持細胞、基底細胞和嗅腺，經由嗅神經，傳入大腦的嗅覺中樞，感知吸入空氣中

各項氣味、異味與惡臭，以利人體生理組織進行後續判斷與反應。一般而言，當人

們突然聞到惡臭時，會反射性地抑制吸氣、減慢呼吸頻率、減少吸氣深度，甚至完

全停止呼吸，因此，惡臭嚴重程度會影響正常呼吸功能。污染事件危害健康之案例

層出不窮，多種環境污染造成健康損害之案例，包括氰酸中毒事件、廢五金焚燒污

染致畸胎案等 [4]。  

嗅覺是人體感官功能中對於氣味極為敏銳的感知功能，遠超過現今 21 世紀精

密儀器所能檢出之最低濃度限值。為了有效評估烹飪之氣味、酒品之調製、礦泉水

的氣味，多採用通過嗅覺與味覺嚴格測試的專業人士（日本稱之為達人，通達事理

之人士）進行飲料商品之品質管制。若以 NIEA 方法  A201.13A 之官能測定為基礎，

先以氣味甚低的礦泉水和飲用水做測試基礎，訓練嗅覺與味覺靈敏之達人，再逐步

評估異味氣味，藉以追蹤可能污染來源。這些通過檢驗測試之嗅覺達人，在無須異

味採樣裝置協助下，可直接在異味陳情現場，進行即時異味追蹤，或可提供有效資

訊作為改善或追蹤異味之來源。  

本研究依據上述方式，先尋求自願者接受 NIEA A201.13A 五種特殊氣味之官

能測定，通過者繼續以礦泉水與飲用水之氣味、口感進行評估測試，以確認其嗅覺

敏感度與氣味記憶程度。為了有效篩檢與訓練嗅覺達人，本研究依據異味檢測結

果，發現嗅聞受測者之篩選原則為：  

1. 不得吸菸，因為菸味極易掩蓋礦泉水之氣味；  

2. 不得使用香水、古龍水等用品，因為其嗅覺感知已有遲鈍情形。  

3. 受測前 8 小時，未曾食用或飲用具有刺激性之食物或飲料。例如：鹽酥雞、 

酒、咖啡等，因為口中殘餘氣味會掩蓋微弱之礦泉水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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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身體健康狀況穩定，未有不適感覺。嗅覺與味覺唇齒相依，一旦失去嗅覺， 

味覺亦同時衰退，所以當人體感冒鼻塞時，往往食不知味。  

依據過去執行嗅覺達人之結果，測試篩選過程中，以曾擔任過教師、全職家庭

主婦較能達到嗅覺達人之比率較高，可能原因為生活狀況穩定和對於氣味敏感。然

而，受限於陳情案件之時空限制，尚未實際執行過現場嗅覺達人直接以嗅覺記憶方

式追蹤異味之來源。  

六、異味調查之實際案例 

1. 台大環工所甲硫醇惡臭事件  

甲硫醇（methanethiol 或 methyl mercaptan，CH3SH）之物化特性中，沸點僅

7.6℃、易燃、不溶於水，具有強烈刺鼻的爛白菜氣味，常添加於瓦斯或液態天然

氣中，作為瓦斯洩漏之警訊。筆者於民國 76 年於台大環境工程學研究所任職研

究助理期間，因異味研究需要，赴頭份工業區取得約 2 毫升的液態甲硫醇。由於

廠方事先知會甲硫醇臭味極強，因此在密封 3 層玻璃瓶後，以低溫保存於冷藏箱

中，再以汽車運送。載運過程中，全車充斥瓦斯氣味，需開車窗以大量空氣掃除

車內惡臭。回到環工所後，立即密閉於冷凍庫中，但全身充滿著濃郁的瓦斯氣味。 

因著實驗配置標準品之需要，硬著頭皮取出此密封於 3 層玻璃瓶的甲硫醇，

在抽風櫥中準備配置甲硫醇標準氣體。當打開最外層玻璃瓶蓋時，強烈的甲硫醇

氣味衝鼻而出。即使在配戴完善防毒面具的過濾罐保護下，仍無法抵擋此強烈臭

味，以臭味等級而言，幾乎已經到達最高 5 等級，也不可能再打開第 2 層玻璃罐。

立即蓋上瓶蓋，完善密封後，放棄此臭味標準氣體配置計畫。  

當筆者將甲硫醇瓶密封放回冷凍庫後，拿下防毒面具，才轉身想離開實驗

室，發現台大環工所室外人聲鼎沸，驚傳環工所有嚴重瓦斯外洩，需要緊急疏散，

才發現闖禍了。因為臭味物質之有效處理方式多以燃燒方式進行有效處理 [5]，立

即向指導教授報告實情，並向環工所的所有研究伙伴道歉，才結束此甲硫醇臭味

外洩之意外事件，當天便立即將此闖禍的甲硫醇送回原廠。事隔多年，每每嗅聞

到瓦斯氣味，便回憶起當年無知、大膽所闖下的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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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某焚化爐附近居民之臭味持續陳情事件  

為解決人口增加後造成垃圾激增問題，先進社會均以垃圾焚化方式，減量化

與安定化民生垃圾與事業廢棄物。就近清運垃圾與處理廢棄物可節省運送時間與

經費，然而也造成生活環境中必須伴隨可能造成危害之廢棄物處理設施。某焚化

爐之煙道排氣屢遭附近居民異味陳情，少數陳情者居住地點約在煙囪東方 1 至 2

公里之人口居住密集處。陳情者抱怨焚化爐廢氣影響其居住生活品質，致使其呼

吸道發炎，要求環保局所屬的焚化爐改善。由於陳情者抱怨頻率與時間不一，長

則數天一次，頻繁至或一天數次，即使環保稽查人員在 15 分鐘或更短時間內抵

達其住所，陳情者抱怨環保回應速度過慢，無法確實嗅聞到其無法忍受的臭氣。

環保稽查人員轉向附近民眾或商家，詢問陳情時間之空氣品質狀況，大多民眾答

覆無明顯異狀。  

在無法判斷陳情者居住環境實際異味情形，環保稽查人員甚至夜間輪值住宿

於焚化廠，定時巡察陳情者居住附近的異味現況，然而絕大多數異味情形為附近

商業行為或居民活動產生之異味，例如：餐廳油煙、中藥熬煮氣味、農廢露天燃

燒、寺廟拜香燃煙等。反而焚化爐之燃燒氣味並不明顯，但也無從分辨真實狀況。

因此焚化廠所在地的環保單位希望確實評估焚化爐廢氣對於附近環境造成影響

程度，作為改善焚化爐之操作參考。由於異味是主要抱怨標的，因此希望以客觀

的異味評估作為主要調查方向。  

本研究團隊在接受環保局委託後，為了確實監督焚化爐廢氣是否影響周圍環

境空氣品質，遂依據環檢所異味程度之官能測定方法（NIEA A201.13A），在焚

化爐附近招募嗅聞自願志工，研究期間透過里鄰長和附近國中小學校招募志工。

主要考量因素是里鄰長為地方代表，代表陳情居民進行該里實地嗅聞空氣中異味

情形；而學校學生是敏感族群，教師可嗅聞學校附近之空氣異味情形。招募過程

中，研究團隊藉由親自拜訪附近學校，詳細向教師與家長說明研究調查方向與目

的，訓練過程包括嗅聞訓練與品水測試，通過後，方得以參加後續異味調查工作。

選擇這些嗅聞志工之先決條件為態度客觀（無先入為主之意象）、身份中立（具

有一定社會認可之表徵）、無抽菸飲酒等嗜好。本計畫共計招募 53 位志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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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多數為國中小學校教師（現職或退休，但仍在學校授課），主要考量為社會形

象上之公正性與客觀性。  

53 位志工經過品水與異味訓練與考核後，共計 37 位志工通過異味辨識與異

味記憶考核，其中有 18 位教師、16 位家長和 3 位大學學生。這些通過異味辨識

與考核志工，在其所在之住家、工作場所或生活環境，分配每人進行連續 7 天之

嗅聞辨識與紀錄工作，每天定時嗅聞個人所在地點戶外空氣中異味狀況，並立即

記錄嗅聞結果，如有特殊異味情形，必須詳細記錄可能之異味氣味，並立即通知

本研究團隊可能異味方向與可能來源，當地環保單位會協助本團隊追蹤可能異味

來源。此加強異味嗅聞計畫持續 3 週，37 位志工則分配在不同地點進行即時異味

嗅聞工作。  

此執行方式之主要考量是以通過異味測試之志工，在其公正、客觀狀況下，

每天日夜進行定時之即時異味評量，一旦嗅聞到空氣中異味時，立即記錄和相關

觀察資訊。此方式或許與環保標準採樣方法迥異，但是可以避免異味採樣、送樣、

保存、衰退和無法立即得知結果等困擾，更由於此計畫屬於研究調查性質，無環

保裁處之考量，才擬定此異味進行方式。如果嗅聞到顯著異味，卻無法辨識時，

還需確認風向是否來自焚化爐附近方向，評估焚化爐廢氣造成影響之可能性。  

在此 3 週密集異味監測階段，本研究團隊同時進行目標區域內四個可能污染

來源之環境指紋化合物調查工作，分析項目為多環芳香族碳氫化合物（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PAHs）、含氯、氮、硫之有機化合物等，四個可能污染來

源包括：寺廟拜香煙霧、柴油車之交通廢氣、焚化爐燃燒廢氣與農廢露天燃燒等。

此外，因為部分異味來源與水溝臭味、餐廳油煙、農廢燃燒有關，亦以微粒粒徑

分布器和攜帶式氣相層析儀 /火焰離子偵測器現場即時追蹤 63 處可能異味來源，

作為協助追蹤此區域異味之可能來源。  

異味嗅聞記錄方式需考量嗅聞志工在現場即時評估與記錄之方便性，所以需

要簡單容易判斷，主要記錄資料如下：  

 

 

 



150 異味問題之我見我思  

表 3  異味嗅聞記錄資料表  

項目 內容 備註 

基本資料 嗅聞者姓名、日期、時間與地點 

自我嗅覺測試 嗅聞者依據訓練課程中之自我檢核方式，評估自我今日嗅覺狀況 

天氣 分為晴、陰、雨三種 評估大氣擴散潛勢 

風速 

無風： 

微風：樹葉飄動、可感覺有風 

和風：樹枝飄動、塵土略揚 

強風：樹枝彎曲、睜眼困難 

作為異味等級之輔助，如發現

異味，盡量記錄可能來源和方

向 

異味等級 

0：無臭 

1：輕微異味 

2：可辨別臭味 

3：容易感知臭味 

4：強臭味 

5：無法忍受之臭味 

如發現明顯異味，請盡量辨別

異味種類與來源，並告知本團

隊。 

 

本研究在 37 位嗅聞志工分批在連續 3 週日夜異味監控下，共計記錄了 1,489

筆異味嗅聞即時結果。主要監測結果如表 4，主要異味敘述中可能是焚化爐氣味者，

以底線顯示。結果顯示在各種氣味中，僅有 7 次（0.5%）為燃燒塑膠或垃圾煙氣味，

風速狀況多為無風或微風情形，異味發生地點多在人口居住密集區，如一旦發生明

顯焚化爐廢氣之污染事件，應該會有大範圍、眾多民眾提出陳情與抗議，然而零星

之陳情事件與特定陳情者的現況，顯示可能是對於燃燒煙氣的敏感人士提出之陳情

抱怨。由於附近許多農地與工商業活動，無法確認是否為焚化爐廢氣之影響，且由

焚化爐異味發生比例甚低之結果顯示，焚化爐廢氣應該不是該區域異味主要污染來

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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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目標地區異味之嗅聞志工即時監測結果分析，   

異味等級 判別次數 發生比率

（%） 
主要異味敘述 

0 742 49.9  

1 289 19.4 

油煙味、糞臭、燒烤味、柏油味、腐臭味、油炸味、

青草味、油漆味、消毒味、汽油味、樹香味、土發

酵味、淡淡草味、泥土草味、輕煙氣味、燒香、廚

餘臭味、潮濕味、花香、燒香、煙味、食物和油煙、

咖啡及油煙味、燃燒塑膠類、交通廢氣、燒焦味、

冰箱味、廚餘、硫磺味、樹、攤販氣味、焊接、藥

草味、尿騷味、汗臭味、焦味(化學物) 、臭水溝味、

顏料廢氣、稻草味、死貓掩埋不夠深、雞屎味、強

力膠、燒焦味、農藥味、食物 

2 246 16.5 

油煙味、糞臭、燒烤味、腐臭味、回收物、汽油味、

交通廢氣、木材的濕腐味、爛泥臭水溝味、硫磺、

樹叢、電動自動門、硫磺味、塵土味、香菸味、水

溝味、香煙味、餐廳油煙味、美髮味、交通廢氣、

歐護防蚊液、焚燒枯葉、交通廢氣、燻香味、汽車

噴漆味、化學味、花香、消毒藥水、漂白水氯氣味、

漂白水氯氣味 

3 151 10.1 

油煙味、糞臭、燒烤味、腐臭味、油炸味、鞭炮味、

汽油味、燒金紙、爛泥味、交通廢氣、燒稻草、化

學藥品味、水溝廢水、雜味、老鼠味、化學藥品味、

焚燒枯枝雜草、餿水味、垃圾味、塑膠燃燒味、硫

磺、污泥、腐臭味、臭水溝味、輪胎味、農藥味、

消毒水味、悶臭味、煙味 

4 54 3.6 

油煙、糞臭、腐臭味、咖啡、交通廢氣、燒稻草、

機車維修、燒稻草、大水溝廢水、排油煙機、臭魚

腥味、死貓臭味、垃圾燒煙氣、濃煙燒味、搬運車

排煙(新農農地搬運車) 、燒金紙、垃圾、塑膠燒煙

味、硫磺混合水溝不通、燃燒雜草、異臭味 

5 7 0.5 
排放廢水、惡臭、屎尿味、垃圾、雞屎、垃圾、水

溝、交通廢氣 

總計 1,489 100.0  



152 異味問題之我見我思  

3. 台北車站之異味事件：  

異味調查往往過於侷限於異味之採樣與分析，但邏輯推理與經驗判斷更是異

味調查之核心。民國 99 年 2~5 月台北車站捷運站，傳出許多捷運乘客抱怨站內

經常出現有一股令人噁心的腐異味，不定時地威脅站內之空氣品質。抱怨與陳情

擠爆了市民熱線，顯見異味之困擾與危害。經過環保局密集調查台北車站附近一

公里範圍內之可能異味來源，但污染來源仍眾說紛紜，持續的陳情與抱怨困擾著

捷運局與環保局。  

台北車站附近人潮擁擠，幾乎沒有任何工廠與大型企業足以散發出眾多陳情

者描述之腐異味。由於異味污染多半發生在污染源附近，影響附近空氣品質機率

也最大，所以當筆者受邀至可能污染源進行現勘與評估時，建議環保局提出捷運

站所有通風口附近之餐廳，作為可能污染來源。之後，環保局選定捷運站某通風

口附近之大型餐廳，因為其餐廳規模可達上百人，油煙是可能異味來源。但是腐

臭味是眾多陳情者之共同描述，新鮮的油煙味又不具腐臭特性，評鑑訪視時困擾

著所有參與人員。  

在詳細詢問該餐廳之油煙防制設備時，餐廳經理自豪地表示其餐廳油煙均經

過洗滌器處理後才排放至大氣，因此這異味陳情事件不可能是該餐廳之污染。筆

者詳細檢視其洗滌器，確認其洗滌功能與添加藥劑（氫氧化鈉溶液），也遵照環

工技師設計之參數運作，表面上似乎均合於規定。之後，筆者詢問該洗滌器更換

洗滌水頻率時，其回答約一星期一次，此回答觸動了可能調查結果。因為油煙與

氫氧化鈉溶液會產生皂化作用，雖可以顯著降低油煙含量，減少油煙污染。但皂

化產物可能黏附在洗滌器內之填充料上，若不即時去除此皂化產物，此皂化產物

極有可能在長時間循環洗滌水中腐化，產生異味。在廚房大量排煙和弱風狀況

下，高濃度異味慢慢擴散至捷運站通風換氣口，進而引入至捷運地下車站造成站

內空氣異味污染。  

當時，筆者不建議進行異味檢測，主要原因是目標業者多有防衛心，即使安

排檢測，也是會提供最佳操作運作狀況，因此異味官能測定或精密儀器檢測均無

法解決問題。筆者建議該餐廳每天換水，再添加適量氫氧化鈉溶液，如此確保水

質潔淨，每次換水約耗水 2 噸，因此餐廳花費不多。此外，亦建議在煙道出口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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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一個簡易漏斗和導氣管線，將廢氣導至下方平台，可讓餐廳或環保人員做即時

嗅聞，確認洗滌器之排氣氣味。筆者也希望環保局持續輔導與確認其例行操作條

件，經過數星期的持續追蹤與觀察後，台北車站之巨量異味陳情事件終告落幕。 

六、結論與建議 

異味可能影響人體感官認知、生理反應、情緒撥動、精神活動、食慾狀況等，

尤其在顯著污染源附近居民，更可能因為心理投射作用，潛意識地認定附近污染源

為可能對象。因此，在民眾密集區域內之大型環保設施運作時，更應注意平時檢修

與維護，減少異味污染事件之發生。  

本計畫藉由異味訓練與品水課程，徵求和訓練目標區域內 37 位國中小學教

師、學生家長和大學生，協助調查目標區域內之異味情形。在其社會公認客觀、公

正之嗅聞鑑定下，在 3 星期中日夜持續地進行現地異味即時嗅聞檢測與記錄。在

1,489 筆嗅聞結果下，僅有 7 筆疑似塑膠燃燒煙氣，雖不易證明其為焚化爐煙囪排

氣產生之結果，至少其異味發生頻率僅有 0.5%，而未有大量陳情者情形下，因而

判斷本區域焚化爐廢氣造成附近異味之影響並不顯著，仍建議應加強管理焚化爐之

運作，減少意外排放污染之情形。異味之調查與防制與科學鑑定、邏輯推理有著密

不可分的關係，經由專業異味訓練課程、社會公正人士與環境工程技術人員之參

與，希望能減少異味污染事件，提升民眾日常生活的環境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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